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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要旨在向　閣下提供本文件所載資料的概覽。由於此乃概要，並不包含
對　閣下而言可能重要的所有資料。　閣下在決定 [編纂]於 [編纂]前，應細閱整份文
件。

任何 [編纂]均存在相關風險。 [編纂]於 [編纂]的若干特定風險載於「風險因素」
一節。　閣下在決定 [編纂]於 [編纂]前，應細閱該章節內容。

概覽

我們是一家全球領先的海上風電核心裝備供應商，深耕新能源行業近二十年，為

全球大型海上風電開發商提供風電基礎裝備「建造+運輸+交付」一站式解決方案。我們

前瞻性地戰略佈局全球深遠海風電市場，持續聚焦高技術標準、高質量要求、商業潛

力可觀的全球主流海上風電市場，核心業務涵蓋海上風電基礎裝備研發與製造、遠洋

特種運輸、船舶設計與建造、新能源開發與運營和風電母港運營等領域。推動「從產品

供應商向系統服務商」的有效轉型，為全球綠色能源發展提供「大金方案」。於往績記

錄期，我們的收入主要來自風電裝備製造與銷售以及新能源開發與運營並從風電母港

運營產生有限的收入，而我們並沒有從船舶設計與建造產生收入。於往績記錄期，來

自產品交付的收入被分類為來自製造及銷售風電設備的收入的一部分，而我們並無從

遠洋特種運輸業務產生收入。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資料，以2025年上半年單樁銷售金額計，我們是歐洲市場

排名第一的海上風電基礎裝備供應商，市場份額從2024年的18.5%增長至2025年上半

年的29.1%。有關詳情，請參閱「行業概覽－歐洲風電市場概覽－歐洲海上風電基礎

結構市場競爭格局」。根據同一數據來源，截至2025年6月30日，根據對與我們產品交

付情況類似的若干競爭對手的公開披露文件的審查，我們是亞太地區唯一實現向歐洲

批量交付單樁的供應商。根據同一數據來源，以銷售金額計，我們於2025年上半年以

2.4%的市場份額在中國風塔供應商中排名第五，並於2024年以4.4%的市場份額排名第

三。有關詳情，請參閱「行業概覽－中國風電市場概覽－中國風塔市場的競爭格局」。

我們於2010年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是中國A股首家風電塔樁上市公司，是參

與並見證中國風電行業長足發展的首批建設者。上市伊始，我們於業內率先提出「兩海

戰略（海外風電市場和海上風電市場）」，十餘年間始終保持嚴謹的戰略定力和執行力，

秉持「防風險、破內卷，追求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經營策略，我們出口海工風電裝備業

務規模快速提升，市場佔有率業內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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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重點列出我們的部分核心成就：

63.3% 人民幣6,173.6百萬元
收入規模

132.8% 人民幣1,103.3百萬元
淨利潤增速 淨利潤規模

74.5%
海外項目收入佔比

全球最大之一
風電海工基地集群總產能達70萬噸4

亞太唯一
向歐洲批量交付單樁的供應商

全球最大
直徑16米超大、超重海風管樁建造能力

建立全球海風漂浮式研發中心

亞太首家
為歐洲提供海風裝備製造、海運、交付一站式
服務
國內稀缺
特種船舶建造基地產能：年下水6條特種重型
甲板船
特種運輸船隊
一支擁有豐富遠洋海運經驗的船隊

全球領先地位 業績持續增長3 海上風電裝備研發與製造

新能源業務及可持續發展 遠洋特種運輸/船舶設計與建造 佈局風電母港運營

排名第一

~人民幣100億元2

海外在手訂單量

歐洲海上風電基礎裝備銷售金額1

全球首家
通過SBTi的海風基礎企業

亞太首批

持有新能源電站~1.5GW
投運500MW待建950MW

獲得EcoVadis銀牌認證企業

收入增速

整合「物資集散、裝備總裝、物流運輸、
運維服務」四項核心業務

打通深遠海風電裝備服務的“最後一公里”

附註：

1.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資料，以2025年上半年單樁銷售金額計，我們是歐洲市場排名第一的海上風
電基礎裝備供應商。

2. 呈列截至2025年12月31日我們風電設備海外訂單的在手訂單量。

3. 呈列2025年的收入、淨利潤、海外業務收入佔比，以及與2024年同期相比的收入及淨利潤增長。

4. 基地集群產能為山東蓬萊海工生產基地年產30萬噸及河北唐山曹妃甸深遠海海工基地年產40萬噸。

我們的產品及解決方案

為滿足客戶一站式、多樣化需求，我們的產品和服務由海上風電裝備研發與製造

逐步延伸到遠洋特種運輸、船舶設計與建造、風電母港運營等領域，並積極佈局了新

能源開發與運營業務，逐步從產品供應商向系統服務商轉型。我們業務分部的結構旨

在實現運營協同效應而同時保持獨立運營的能力。各分部的設計乃相輔相成，共同構

成我們的核心競爭優勢。雖然不存在重大依賴關係，但各分部的互動可增強我們的整

體價值主張：(i)新能源開發及運營獨立於我們的其他業務活動，並無重大運營或財務

重疊，(ii)風電裝備研發及製造為我們的核心業務分部，其能力獲得其他分部的有力補

充，但並不依賴其他分部，及(iii)遠洋特種運輸、船舶設計及建造、風電母港運營的運

作發揮雙重效能，包括顯著提升我們的風電基礎交付能力，並具備作為獨立業務運營

的內在能力。此整合使我們能夠向客戶提供全面的端到端服務（如DAP模式），是我們

國內少數同行無可比擬的關鍵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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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電裝備研發與製造

我們主要生產海上風電單樁基礎、過渡段、導管架、浮式基礎以及塔筒等風電海

工裝備產品，具體如下：

單樁是應用最廣泛且
技術成熟的固定式海上
風電基礎結構，
由大直徑鋼管製成，
垂直插入海床，為塔筒
及風機提供穩定支撐。

過渡段是海上風電
項目中連接單樁與
塔筒的中間段結構。

浮式基礎塔筒 過渡段 單樁 導管架

塔筒是風電機組的
關鍵承載結構，主要
用於承載機艙和葉片，
並將其抬升至設計高度
以獲取更優風能資源。

導管架是一種海上
風電基礎結構，隨着
海上風電從淺海向深海
發展，導管架基礎結構
的設計逐漸輕量化、
成本逐漸降低、
安裝效率逐漸提升。

浮式基礎是深海及
遠海海洋工程的核心
基礎形式，尤其廣泛
應用於海上風電及
浮式油氣平台等領域。

遠洋特種運輸

我們提供從產品製造到產品運輸至目的港並完成產品驗收交付的一站式解決方
案。出口風電海工裝備DAP（目的地交貨）模式交付是我們廣泛的全球物流網絡、項
目管理能力及完善風險控制能力的體現。DAP模式簡化了客戶供應鏈，提升了客戶黏
性，亦顯著提升了我們的產品附加值。於往績記錄期內，按合約價值計，我們交付予
海外市場的風電基礎結構主要採用DAP模式。有關DAP模式及FOB模式的詳情，請參
考「業務－我們的產品及解決方案－遠洋特種運輸」。於往績記錄期內，我們的航運業
務實現規模化有序推進，順利完成共16批次的全流程承運任務。在自有產品運輸過程
中，逐步打造出具備船型研發、運輸規劃、海運工程設計、港口裝卸作業等核心能力
的重型海洋工程物流一站式解決方案能力。於往績記錄期內，我們為交付產品產生的
收入被列入風電裝備製造與銷售的部分收入。我們尚未對外提供航運服務產生收入。
憑藉已積累的特種貨物海運必備的關鍵能力和差異化競爭優勢，我們將積極開拓市場
化特種貨物運輸業務，持續探索高附加值業務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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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筒和過渡段風電導管架

浮式基礎 單樁

船舶設計與建造

作為海工裝備製造業務的延伸，我們憑藉對海風裝備「超大、超重、超寬」特有
屬性的成熟專業技術，綜合考慮風電海工裝備重大件的特性及行業需求日趨增長的發
展趨勢，為海上風電裝備運輸自主設計了適運船型。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
建造一艘自主設計的超大型重型甲板船，另有四艘船正在建造中。我們首批自主研發
的海工特種重型運輸船已於2026年2月投入商業化運營。我們的船舶將利用我們專有的
自主船舶設計或客供設計，支持自身運營及外部商業項目。於往績記錄期，我們尚未
自船舶設計及建造業務產生收入。

新能源開發與運營業務

我們自2020年起逐步縱向延伸產業鏈，向下游的新能源開發與運營業務拓展。
目前，我們已建設並運營遼寧阜新彰武西六家子250MW風電場項目及唐山十里海
250MW漁光互補光伏項目，總裝機容量為500MW，均已併網發電。自2023年運行以
來，累計上網電量約達19億千瓦時，累計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1,032,200噸，此外，我
們在建的新能源電站預計總裝機容量為950MW，持續貢獻綠電，助力全球低碳發展轉
型。

風電母港運營業務

為提升海外核心市場本土化經營能力，我們基於多年的港口運營經驗，已佈局
並進入風電母港業務，整合「物資集散、裝備總裝、物流運輸、運維服務」四大核心功
能，助力構建我們的系統性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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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客戶網絡

我們的客戶主要包括全球領先海上風電開發商及風電整機製造商。2023年，我們

將「兩海戰略」升級為「新兩海戰略」，即從發展「海外風電市場及海上風電項目」更為聚

焦到「海外的海上風電項目」。我們針對全球主流海上風電市場高技術標準、高質量要

求、商業潛力可觀的特點，不斷進行市場策略迭代及產品迭代。

2023年至2025年，我們的海外業務突飛猛進，海外收入佔總收入的比例從39.6%

顯著提升至74.5%，代表了我們「新兩海戰略」的持續落地以及客戶對我們的高度認

可。我們是德國萊茵能源(RWE)、Ocean Winds等全球大型能源開發商及Vestas等全球

知名風電主機廠的「一供」或「主供」供應商之一。截至2025年12月31日，我們風電設

備的海外訂單的在手訂單量累計總金額達約人民幣100億元，大部分預計於未來兩年交

付，項目覆蓋歐洲北海、波羅的海多個海上風電項目群，涉及多種高規格生產要求和

特種重大件運輸服務。此外，我們服務的某海外海上風電客戶長期鎖產協議已規劃至

2030年，包含40萬噸鎖產計劃，已落地簽署首個供應合同，後續將逐步落地執行。

歐洲海上風電市場具有壁壘強、商業潛力龐大的顯著特點，歐洲市場銷售的增長

是驅動我們盈利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我們在歐洲市場收穫了良好的國際品牌信譽，

並以歐洲市場為基礎構建了全球戰略營銷體系。我們已在歐洲、日韓等地設置多個常

設駐外機構，建立起了覆蓋全球海風主要開發地域的營銷網絡，未來將以此為基石繼

續拓展澳洲、東南亞等新興市場的風電海工業務。

我們的製造能力

高標準的重型海工製造產能在全球範圍內具有強稀缺性。我們戰略性布局環渤海

灣三大國際海工基地：山東蓬萊海工基地、河北唐山曹妃甸海工基地和遼寧盤錦造船

基地，打造了引領海工產品前沿、專業水平高、互補性強的海工製造基地集群，並配

套了充足的深港重裝泊位，為全球海上風電市場特別是歐洲近海及深遠海風電項目提

供全系列海工前沿產品。

我們依托全球公認的製造工藝標準和質量控制體系，交付的單樁等產品在生產精

度、質量、規模上全面符合歐洲標準。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山東蓬萊海工基地累

計向歐洲市場供應的單樁數量已突破200套，並在超大型單樁產品製造領域連續多年零

質量異議，充分證明世界級的優質生產能力。盤錦造船基地負責建造的自研特種重型

運輸船，我們已規劃組建不同噸級超大型運輸系列船型組建的自有運輸船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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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財務表現

我們始終具有嚴謹的戰略定力及戰略執行力，投入更多資源開拓商業潛力可觀

的海外市場，於2023年、2024年及2025年，我們分別實現海外收入人民幣1,714.7百

萬元、人民幣1,733.0百萬元及人民幣4,597.0百萬元，佔營業收入比例分別為39.6%、

45.9%及74.5%。得益於海外收入的增長及佔比提升，我們的盈利能力持續提升，淨利

潤整體呈現增長態勢。於該等期間，我們的淨利潤分別為人民幣425.2百萬元、人民幣

473.9百萬元及人民幣1,103.3百萬元，淨利率水平亦由9.8%分別提升至12.5%及17.9%。

受益於高質量海外項目交付的不斷增長，我們一直保持穩健的現金流狀況。於

2023年、2024年及2025年，我們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分別為人民幣774.1百萬元、

人民幣1,035.3百萬元及人民幣1,144.3百萬元。

425.2
473.9

1,103.3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1,714.7 1,733.0

4,597.0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境外業務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淨利潤（人民幣百萬元）

複合年增長率63.7% 複合年增長率61.1%

同比增長165.3% 同比增長132.8%

淨利率 經營活動現金流淨額（人民幣百萬元）

774.1

1,035.3
1,144.3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複合年增長率21.6%

同比上升10.5%

9.8%

12.5%

17.9%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我們的競爭優勢

我們認為以下競爭優勢能讓我們把握未來的發展機會並實現持續增長：

• 戰略引領構築先發優勢，從全球知名的海上風電產品供應商之一轉型升級

為系統服務商；

• 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風電海工基地集群和出口良港，構築領先產能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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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洋特種運輸+船舶設計與建造」雙輪驅動，助力形成獨特競爭優勢和新
的增長曲線；

• 行業領先的質量管控體系和技術研發實力，保障全部出口項目高標準交
付；

• 完善的ESG發展體系推動綠色能源轉型；及

• 卓具戰略遠見的管理團隊，打造國際競爭力的人才梯隊。

我們的發展戰略

我們將以「1+3+3」戰略體系為引領，聚焦「一個戰略核心」，強化三項關鍵能力建
設，構建未來「三大業務支柱」，推動各項業務發展。

我們的戰略核心乃聚焦高技術標準、高質量要求、高附加值的主流海上風電市
場。我們持續強化的「三項關鍵能力」 涵蓋工藝技術創新設計、全球運營和可持續發
展，將為核心戰略落地提供能力保障，築牢競爭壁壘。此外，我們相信，浮式風電基
礎裝備設計及製造、海洋工程物流綜合服務和本土生態營造與港口服務在內的「三大支
柱業務」將成為我們未來的主要增長曲線。

客戶及供應商

我們的客戶主要包括全球多個地區（尤其是歐洲）的頭部海上風電開發商及風電
整機製造商，其中多數客戶保持嚴格的供應商資格標準。於2023年、2024年及2025

年，我們的五大客戶於往績記錄期各年度產生的總收入分別為人民幣2,285.0百萬
元、人民幣2,100.0百萬元及人民幣4,886.5百萬元，分別約佔我們相關年度總收入的
52.8%、55.6%及79.2%。我們的供應商主要包括原材料供應商（主要為鋼板、法蘭、
油漆及內附件）及運輸服務供應商。於2023年、2024年及2025年，我們自往績記錄期
各年度五大供應商的採購額分別人民幣1,413.8百萬元、人民幣1,516.3百萬元及人民幣
1,528.4百萬元，分別佔我們相關年度總採購額44.5%、45.4%及41.6%。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就董事所深知，我們的董事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及
擁有5%以上已發行股份的股東概無於往績記錄期的各年度在我們的任何五大客戶及供
應商中擁有任何權益。

歷史財務資料摘要

下表載列我們於往績記錄期的綜合財務資料中的財務數據概要，乃摘錄自本文件
附錄一所載的會計師報告。下文所載的綜合財務數據概要應與本文件附錄一所載的會
計師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一併閱覽，以確保其完整性。我們的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國
際財務報告會計準則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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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摘要

下表列示我們於所示年度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摘要。以下所呈列的歷史
業績並未必代表未來任何期間的業績表現。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人民幣千元 收入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收入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收入百分比

收入 . . . . . . . . . . . . . . . . . 4,325,082 100.0% 3,779,651 100.0% 6,173,550 100.0%
銷售成本. . . . . . . . . . . . . . (3,324,055) (76.9%) (2,652,258) (70.2%) (4,254,330) (68.9%)

毛利 . . . . . . . . . . . . . . . . . 1,001,027 23.1% 1,127,393 29.8% 1,919,220 31.1%
其他收入. . . . . . . . . . . . . . 67,011 1.5% 68,503 1.8% 102,666 1.7%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 . (50,384) (1.2%) (23,138) (0.6%) 75,989 1.2%
（減值虧損）╱減值
 虧損撥回 . . . . . . . . . . . . (3,662) (0.1%) (114,582) (3.0%) 9,038 0.1%
銷售開支. . . . . . . . . . . . . . (72,523) (1.7%) (98,081) (2.6%) (128,073) (2.1%)
行政開支. . . . . . . . . . . . . . (187,299) (4.3%) (256,698) (6.8%) (392,643) (6.4%)
研發開支. . . . . . . . . . . . . . (255,606) (5.9%) (182,012) (4.8%) (288,178) (4.7%)
財務成本. . . . . . . . . . . . . . (13,839) (0.3%) (5,633) (0.1%) (32,200) (0.5%)

除稅前利潤 . . . . . . . . . . . . 484,725 11.2% 515,752 13.6% 1,265,819 20.5%
所得稅開支 . . . . . . . . . . . . (59,568) (1.4%) (41,877) (1.1%) (162,522) (2.6%)

年內利潤. . . . . . . . . . . . . . 425,157 9.8% 473,875 12.5% 1,103,297 17.9%

以下各方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 . . . . . . . . . 425,157 9.8% 473,875 12.5% 1,103,297 17.9%

EBITDA（非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計量）. . . . . . . . . . . 565,054 13.1% 618,017 16.4% 1,385,115 22.4%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為補充我們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列的綜合財務報表，我們亦使用EBITDA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此並無規定，亦並非根據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呈列。我們將經調整EBITDA（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界定為年內利潤
加年內(i)折舊及攤銷，指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及投資物業的折舊以及無形
資產攤銷；(ii)財務成本，指融資活動的利息開支；及(iii)所得稅開支，減利息收入。

我們認為該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便於對不同年度及不同公司的經營表現進行
比較。我們認為該計量為投資者及其他人士提供有用的信息，以與幫助我們管理層相
同的方式幫助他們了解和評估我們的經營業績。然而，我們呈列的EBITDA（非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計量）未必與其他公司所呈列的類似名稱計量相若。使用該等非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計量作為分析工具有其局限性，　閣下不應將其獨立於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
報的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作考慮，或以其代替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報的經營業績
或財務狀況的分析。下表載列所示年度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EBITDA（非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計量）的對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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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人民幣千元

年內利潤.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5,157 473,875 1,103,297

加：
折舊及攤銷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291 146,563 173,362

財務成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839 5,633 32,200

所得稅開支 . . . . . . . . . . . . . . . . . . . . . 59,568 41,877 162,522

減：
利息收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801 49,931 86,266

EBITDA（非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計量）. . . . . . . . . . . . . . . . . . . . 565,054 618,017 1,385,115

收入

於往績記錄期，我們主要專注於研發、製造與銷售風電裝備，包括單樁及過渡
段等基礎結構以及塔筒等部件。我們亦已就全球物流體系發展內部能力，以更好地控
制成本及提升為客戶提供一體化解決方案的能力，以實現更高收入。自2023年以來，
我們開始自新能源開發與運營產生收入，並逐步增加併網容量。我們亦自其他業務產
生收入，主要包括來自廢鋼銷售及在港口和碼頭提供運營服務的收入。我們的收入由
2023年的人民幣4,325.1百萬元減少至2024年的人民幣3,779.7百萬元，主要由於我們調
整策略重點以優先考慮利潤較高的項目，導致我們主要位於中國內地的風電裝備製造
與銷售收入減少。

下表載列所示年度我們按業務線劃分的收入明細，包括絕對金額及佔總收入的百
分比。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人民幣千元
佔總額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佔總額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佔總額
百分比

風電裝備製造與銷售 . . . . 4,146,031 95.9% 3,510,733 92.9% 5,865,638 95.0%

 －基礎結構(1). . . . . . . . . . . 1,339,546 31.0% 1,274,481 33.7% 3,338,198 54.1%

 －塔筒 . . . . . . . . . . . . . 2,806,485 64.9% 2,236,252 59.2% 2,527,440 40.9%

新能源開發與運營 . . . . . . 131,615 3.0% 215,782 5.7% 251,114 4.1%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47,436 1.1% 53,136 1.4% 56,798 0.9%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4,325,082 100.0% 3,779,651 100.0% 6,173,550 100.0%

附註︰

(1) 主要包括單樁及過渡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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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年度按地理區域（基於貨物交付地點）劃分的收入明細：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人民幣千元
佔總額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佔總額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佔總額
百分比

中國內地 . . . . . . . . . . . . . . . . 2,610,430 60.4% 2,046,617 54.1% 1,576,512 25.5%

中國內地以外地區 . . . . . . . . 1,714,652 39.6% 1,733,034 45.9% 4,597,038 74.5%

 －歐洲 . . . . . . . . . . . . . 1,201,202 27.8% 1,539,557 40.7% 4,248,152 68.8%

 －亞洲（不包括中國
  內地）. . . . . . . . . . . . . 148,940 3.4% 106,905 2.8% 143,972 2.3%

  －其他 . . . . . . . . . . . 364,510 8.4% 86,572 2.3% 204,914 3.3%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4,325,082 100.0% 3,779,651 100.0% 6,173,550 100.0%

於往績記錄期任何單一年度，僅丹麥、德國、英國及法國四個海外國家各自佔我
們總收入5%以上，顯示任何單一海外國家的政治及經濟環境變動不會對我們的業務造
成重大不利影響。

於往績記錄期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出口至歐洲的風電設備主要包括單
樁及過渡段，以及出口至日本及歐洲的塔筒。整體而言，我們於往績記錄期內出售予
上述海外市場的產品概無根據適用法律及法規繳納任何關稅或反傾銷稅，我們認為該
情況反映了有關風電裝備的龐大市場需求。在較小程度上，自2021年12月起，歐盟對
原產於中國的塔筒類產品實施不同稅率的反傾銷稅，適用於本公司在歐盟的塔筒類產
品的稅率為7.2%（該等稅項不適用於英國）。根據適用法規，該等客戶應負責安排及繳
納有關反傾銷稅。根據與該等客戶的安排，我們於往績記錄期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毋須承擔任何有關反傾銷稅。在往績記錄期內，我們總收入中僅有約0.64%來自向歐
盟銷售的受反傾銷稅約束的塔筒產品。因此，我們認為上述反傾銷稅在往績記錄期內
並未對我們的業務或定價策略產生任何實質性的直接影響。此外，於2023年4月，加拿
大對原產於中國或從中國進口的風塔產品啟動反傾銷及反補貼調查。因此，加拿大於
2023年10月對原產於中國的塔筒類產品實施貿易救濟措施，安大略省－曼尼托巴省邊
界以西可獲地域豁免。適用於本公司在加拿大相關地區的塔筒類產品的措施包含109%

反傾銷稅及3%反補貼稅。往績記錄期內，本公司所有出口至加拿大的產品及運往加拿
大的在手訂單均運往上述豁免區域內地點。上述歐盟及加拿大政策自實施後，於往績
記錄期內均維持不變。往績記錄期內，本公司基礎結構產品在所有出口海外司法管轄
區均未被徵收反傾銷稅。於往績記錄期內，我們負責進行海關申報的市場（包括加拿
大、多米尼加共和國、新西蘭、智利、阿根廷、韓國、老撾、日本、歐盟及英國）的適



概  要

– 11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用關稅稅率為零。同期，我們並無向美國出口產品，目前亦無計劃向美國出口產品。

除上述由加拿大對原產於中國的風塔產品發起的反傾銷及反補貼調查外，於往績記錄

期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不知悉有任何當前、待決或潛在的反傾銷或其他

貿易救濟調查或執法行動乃針對我們於該等主要市場的產品。

我們已評估CBAM的潛在影響，以更好地服務下遊客戶，並認為：(i)於往績記

錄期，由於CBAM於期內尚未正式實施，因此並無影響我們產品的成本；及(ii)預計

CBAM於可預見未來不會對我們的產品成本造成重大影響。有關詳情，請參閱「風險

因素－與我們的行業及業務相關的風險－我們在國際市場的擴張可能會受到法律、監

管、政治及經濟風險的不利影響」及「業務－環境、社會及管治－環境」。

毛利及毛利率

下表載列所示年度我們按貨品或服務類型劃分的毛利及毛利率明細。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風電裝備製造與銷售 . . . . . . . . . . . . . . . . 848,010 20.5% 910,329 25.9% 1,699,325 29.0%

新能源開發與運營 . . . . . . . . . . . . . . . . . . 117,997 89.7% 169,317 78.5% 174,429 69.5%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020 73.8% 47,747 89.9% 45,466 80.0%

總毛利╱整體毛利率 . . . . . . . . . . . . . . . . 1,001,027 23.1% 1,127,393 29.8% 1,919,220 31.1%

於2023年、2024年及2025年，我們的總毛利分別為人民幣1,001.0百萬元、人民

幣1,127.4百萬元及人民幣1,919.2百萬元，而我們的整體毛利率分別為23.1%、29.8%

及31.1%。我們毛利率的整體波動主要是由於我們不同業務線的組合及表現以及收入來

源的變動。有關詳情，請參閱「財務資料－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若干項目的說

明－毛利及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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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利潤

於2023年、2024年及2025年，我們分別錄得利潤人民幣425.2百萬元、人民幣
473.9百萬元及人民幣1,103.3百萬元。

綜合財務狀況表摘要

下表載列截至所示日期我們的綜合財務狀況表明細。

於12月31日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人民幣千元

流動資產. . . . . . . . . . . . . . . . . . . . . . . 7,293,374 7,735,260 8,479,502
非流動資產 . . . . . . . . . . . . . . . . . . . . . 2,931,440 3,826,690 6,011,049
資產總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24,814 11,561,950 14,490,551
流動負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34,782 3,532,022 4,379,084
非流動負債 . . . . . . . . . . . . . . . . . . . . . 375,866 757,919 1,831,177
負債淨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10,648 4,289,941 6,210,261
流動資產淨值 . . . . . . . . . . . . . . . . . . . 4,358,592 4,203,238 4,100,418

資產淨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6,914,166 7,272,009 8,280,290

於往績記錄期，我們的資產淨值持續增加。我們的資產淨值由截至2023年12月
31日的人民幣6,914.2百萬元增至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7,272.0百萬元，主
要由於2024年所得利潤人民幣473.9百萬元，但部分被已付的2023年末期股息人民幣
116.1百萬元所抵銷。我們的資產淨值由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7,272.0百萬元
進一步增至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8,280.3百萬元，主要由於2025年產生利潤人
民幣1,103.3百萬元，但部分被已付2024年末期股息人民幣51.0百萬元及已付2025年中
期股息人民幣54.8百萬元所抵銷。

我們的流動資產淨值由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4,358.6百萬元減少至截至
2024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4,203.2百萬元，主要歸因於流動負債增加，主要包括(i)合約
負債增加人民幣799.9百萬元及(ii)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增加人民幣155.7百萬元，
該增加部分被借款減少人民幣388.7百萬元，以及流動資產增加（主要包括(i)存貨增加
人民幣538.9百萬元及(ii)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人民幣363.1百萬元）所抵銷。

我們的流動資產淨值由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4,203.2百萬元減少至截至
2025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4,100.4百萬元，主要歸因於流動負債增加，主要包括(i)借款
增加人民幣527.3百萬元，(ii)合約負債增加人民幣219.7百萬元，及(iii)其他應付款項
及應計費用增加人民幣99.3百萬元；該減少部分被流動資產增加（主要包括預付款項及
其他應收款項增加人民幣247.5百萬元）所抵銷。

有關我們於往績記錄期的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主要項目及流動資產淨值的波動詳
情，請參閱「財務資料－綜合財務狀況表若干主要項目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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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摘要

下表載列截至所示年度的綜合現金流量表摘要。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 . . . . . . . . . . . . . 774,074 1,035,337 1,144,333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 . . . . . (1,381,057) 265,984 (2,580,300)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 . . . . . (1,010,572) (323,702) 1,401,59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 . . (1,617,555) 977,619 (34,374)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 . . . . . . . . . . . . 3,575,800 1,901,629 2,836,454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的影響 . . . . . . . (56,616) (42,794) 53,694

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 . . . . . . . . . . . . 1,901,629 2,836,454 2,855,774

主要財務比率

下表載列我們截至所示日期或於所示年度的主要財務比率。

截至12月31日╱截至該日止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毛利率(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1% 29.8% 31.1%

淨利率(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 12.5% 17.9%

股本回報率(3) . . . . . . . . . . . . . . . . . . . 6.3% 6.7% 14.2%

流動比率(4) . . . . . . . . . . . . . . . . . . . . . 2.5 2.2 1.9

資產負債率(5) . . . . . . . . . . . . . . . . . . . 32.4% 37.1% 42.9%

附註：

(1) 毛利率按相關年度毛利除以收入計算。

(2) 淨利率按年度全面收益總額除以相關年度收入計算。

(3) 股本回報率按相關年度利潤除以相關年度年初與年末的總權益結餘的平均數計算。

(4) 流動比率按截至有關日期的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

(5) 資產負債率按截至有關日期的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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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素

我們的營運及[編纂]涉及若干風險及不確定因素，包括：(i)與我們的行業及業
務相關的風險；(ii)與財務、會計和稅務事項相關的風險；(iii)與我們的營運相關的風
險；(iv)與政府法規相關的風險；及(v)與[編纂]相關的風險，有關風險載於本文件「風
險因素」一節。　閣下在決定[編纂]於[編纂]前，應仔細閱讀該章節全文。我們面臨的
若干主要風險包括但不限於：(i)我們的業務受所處行業市場變動的影響；(ii)我們提供
的產品一般具有定制化、高價值且服務周期較長的協議的特點，因此面臨收入及毛利
率不時波動的風險；(iii)我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生產及交付能力，而
未能履行任何客戶訂單可能對我們的業務前景、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
響；(iv)我們依賴於運輸服務，運輸成本大幅增加或運輸能力進一步短缺可能會對我們
的業務造成不利影響；(v)關鍵材料、零件及部件的穩定充足供應易受價格波動、短缺
及其他風險的影響；(vi)維持我們的品牌形象對我們的成功至關重要，否則可能嚴重損
害我們的聲譽及品牌，從而對我們的業務、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造成不利影響；(vii)

我們可能無法維持有效的質量管理體系；及(viii)我們在國際市場的擴張可能會受到法
律、監管、政治及經濟風險的不利影響。

近期發展及概無重大不利變動

儘管自2026年2月底以來，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包括涉及伊朗的地區
域局勢不斷轉變）使該地區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加，我們與客戶繼續聯繫，且於正常業務
過程中推進項目實施。我們自2024年下半年起在海外市場採用DAP模式，且我們的海
外運營主要集中在歐洲市場。出口產品主要從蓬萊發運，經由成熟穩定的航運路線運
抵歐洲指定碼頭，此次路線不途經當前地緣政治局勢緊張的霍爾木茲海峽。於2026年
2月，我們一艘自有船隻首次執行一項海洋項目的出口運輸任務，該船隻安全穿越英吉
利海峽後，並於2026年4月初抵達歐洲目的地港。董事確認，近期地緣政治衝突並無且
預期不會對我們的船運路線、物流效率或船運安排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理由如下：

我們的DAP合約大多包含燃料價格調整機製或實際成本報銷條款，使我們能夠有
效將燃料及運費成本升幅轉嫁予客戶。倘航線變更或航程距離增加，我們將就此與客
戶重新磋商交付時間表及運費價格。我們當然會為各個歐洲項目的交付制定替代船運
路線及應變計劃，包括在爆發中東衝突之前。

我們採用船運及物流業常用符合高安全標準的保險組合，全面保障船舶及貨物的
資產損失及運營責任風險。對於途經紅海等高風險區域的航程，我們另行投保承保範
圍完全符合適用風險限額的特殊戰爭風險保險。我們的船運及船舶管理團隊每天進行
戰爭風險評估，並於風險上升期間與客戶建立風險會議機制，以交換意見及制定應對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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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確認，由於大部分 [編纂]指定用作與船運業務並無直接關聯的長期資本投

資，故預期上述事件不會對我們的[編纂]擬定[編纂]構成重大不利影響。鑒於上文所

述，董事認為，上述事件並無且預期不會對我們的業務前景、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產

生重大不利影響。

股息

於2026年4月3日，我們的股東會通過了2025年度利潤分配的決議案，批准派發

股息人民幣55.5百萬元。我們預期將於2026年上半年派付有關股息。

概無重大不利變動

董事確認，截至本文件日期，自2025年12月31日起，我們的財務或交易狀況或

前景概無重大不利變動。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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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在扣除[編纂]、費用及我們就[編纂]應付的估計開支後，並假設[編纂]為每股[編

纂]港元（即本文件所述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中位數），且[編纂]未獲行使，我們估計將

從[編纂]中獲得[編纂]約[編纂]港元。假設[編纂]位於指示性[編纂]範圍的中位數且[編

纂]未獲行使，我們目前計劃將[編纂]用於以下用途：(i)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用於

深遠海綜合解決方案升級；(ii)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用於歐洲總裝基地建設；(iii)

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用於全球研發中心投入；(iv)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用於

全球新市場拓展；及(v)約[編纂]%或[編纂]港元將用於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

有關我們的未來計劃及[編纂][編纂]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未來計劃及

[編纂]」。

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及於聯交所[編纂]的理由

自2010年起，本公司已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董事確認，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我們並無在任何重大方面嚴重違反深圳證券交易所規則及其他適用中國證券法律

法規，且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並無有關我們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合規

紀錄的重大事項須提請投資者注意。中國法律顧問告知，於往績記錄期及直至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我們未曾遭受中國證監會、深圳證券交易所或其他中國證券監管機構的

任何重大行政處罰或監管措施，且我們已在一切重大方面遵守適用於我們的相關A股

上市法律法規。根據聯席保薦人進行的獨立盡職調查，聯席保薦人並無注意到任何事

項，而可能致使其對董事在任何重大方面就本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合規紀錄的確

認產生疑問。

本公司尋求於香港聯交所[編纂]，為進一步夯實全球化戰略布局，打通在國內與

海外「研發、製造、海運、交付」的端到端全流程解決方案，提升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實

力，從而滿足海外業務營運的持續發展需要及提質增效要求。有關詳情，請參閱本文

件「業務－我們的發展戰略」及「未來計劃及[編纂]」。

我們的控股股東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控股股東（包括金先生及金胤能源）合共有權行

使本公司約40.15%已發行股本總額所附帶的投票權。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i)[編纂]

未獲行使及(ii)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編纂]期間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並無其他變動），控

股股東將有權行使附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編纂]%的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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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於往績記錄期，我們向股東宣派現金股息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人民幣千元

年內擬派及已派中期股息. . . . . . . . . . . . . – – 54,846

每股中期股息（人民幣元） . . . . . . . . . . . . – – 0.0860

12月31日後擬派末期股息 . . . . . . . . . . . . 116,070 51,020 55,484

每股股息（人民幣元）. . . . . . . . . . . . . . . . 0.1820 0.0800 0.0870

我們預期於2026年上半年派付該等股息。

[編纂]完成後，我們可能以現金形式或按公司章程允許的其他方式分派股息。日
後宣派或派付股息及股息金額的決定將由股東大會酌情釐定，並取決於多項因素，包
括我們的經營業績、現金流量、財務狀況、我們的附屬公司向我們派付的現金股息、
業務前景、有關我們宣派及派付股息的法定及監管限制以及董事會可能認為屬重要的
其他因素。宣派及派付任何股息以及股息金額須符合我們的組織章程文件及相關法
律。股東可批准任何股息宣派。

根據適用中國內地法律及我們的公司章程，我們僅於作出以下分配後方會從除稅
後利潤派付股息：補足上一年度產生的虧損；按相當於我們除稅後利潤的10%向法定
儲備作出分配；按我們經股東周年大會批准的除稅後利潤若干百分比向任意公積金作
出分配。我們僅會在未來十二個月並無重大投資計劃或重大現金支出的情況下派付股
息。同時，過去三年累計以現金方式分派的利潤金額亦不得少於過去三年平均每年可
供分派利潤的30%。

[編纂]

我們將承擔的[編纂]估計約為[編纂]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編纂]元）（假設[編纂]

為每股股份[編纂]港元（即指示性[編纂]範圍每股股份[編纂]港元至[編纂]港元的中位
數）），相當於[編纂]估計[編纂]約[編纂]%（假設概無根據[編纂][編纂]股份）。[編纂]

包括(i)[編纂]開支（包括[編纂]佣金）約[編纂]港元；及(ii)非[編纂]約[編纂]港元，其
中包括(a)我們的法律顧問及申報會計師費用及開支約[編纂]港元，及(b)其他費用及開
支約[編纂]港元。於往績記錄期，我們產生[編纂][編纂]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編纂]

元）。往績記錄期後，約[編纂]港元預期將於我們的綜合損益表扣除，而約[編纂]港元
預期將於[編纂]時入賬列為自權益扣除。我們認為，上述任何費用或開支對本集團而
言並不重大或異常昂貴。上述[編纂]為最近期的實際可行估計，僅供參考，實際金額
可能與該估計有所不同。


